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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不顧證據 女暴徒「夾硬嚟」
中大暴動案被告申上訴 法官頒判詞解釋駁回理由

2019年11月12日中文大學

二號橋暴動，當時參與暴動、

就讀中大的女生鄧希雯於去年

7月被裁定暴動及違反禁止蒙面規例

罪成，判囚3年9個月。她不服定罪

申請上訴許可，高等法院上訴庭法官

彭偉昌於上周三（22日）聽畢陳詞

後，表示原審法官的結論無懈可擊，

申請方無可合理供辯的機會，駁回鄧

的上訴申請。彭官昨日頒下判詞進一

步解釋拒絕理由，指申請方對原審法

官的批評是「令人費解」，有些投訴

是「完全不顧案中證據」，甚至「根

本不應該被提出」。由於申請方提出

的4個上訴理由，無一是合理可供辯

的理由，故拒絕申請人的定罪上訴許

可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消防處：電纜橋火警確認非人為

◆圖為黑衣暴徒
2019年11月12日
全副裝備在中大二
號橋與警方對峙及
投擲汽油彈。

資料圖片

◆元朗區議會聯同三個分區委員會舉行聯合會議，討論電纜橋起火事
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中電開始移除電纜橋，料一周內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上周發生罕見的電纜橋起
火，導致元朗、屯門及天水圍一帶斷電斷網，16萬戶度過
無電無網的一晚。元朗區議會昨日聯同元朗市分區委員
會，以及天水圍南、北分區委員會召開聯合會議檢討事
件。消防處代表在會上表示，經深入調查後確認事故非人
為導致。多名委員質疑政府的應變機制，耗資逾1.5億元
成立的「緊急警示系統」原來在沒有訊號網絡情況下是無
法運作的，有委員質問在極端情況下，系統無法操作，
「咁製造這系統來做什麼？」
昨日多位出席會議的區議員及委員表示在停電當晚，他

們辦事處的固網電話被街坊「打爆」查詢。其間，有人反
映手機網絡接收極差，通訊困難，居民連發生什麼事都一
無所知，求助又無門。在資訊不通的情況下，居民難免徬
徨不安，他們要求政府解釋當時沒有啟動「緊急警示系
統」的原因。

區員質疑緊急警示系統為何無啟動
通訊辦首席規管事務經理梁萃才解釋，該系統要由相應
政府部門決定是否需要發放，且當時區內的流動網絡訊號
不穩，部分市民的手機亦未必收到緊急警示。「他（受影
響居民）需要在流動電訊網絡覆蓋範圍，假設當時完全沒

有本地流動網絡覆蓋，他是不會收到緊急警示系統的訊
息。」
他強調，政府當日已通過電台及電視等渠道發放訊息。

此話一出，即受到區議員及委員批評。有人質問：「停晒
電，你用電台及電視發放訊息，居民收到咩？」有委員則
質疑極端情況下經常無訊號網絡，逾億元成立的「緊急警
示系統」無法運作，「咁製造這系統來做什麼？」
多位區議員及委員則關注到何以基站的後備電源當日未

有運作。通訊辦首席規管事務經理李昌煥回應說，基站有
後備電運作，但使用時間有限，而部分設於天台的發射站
未能安裝大型電池。
多位委員關注房屋署後備電運作情況，當日天耀邨耀華

樓連緊急照明和出口標誌都失靈，居民伸手不見五指。房
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屯門及元朗）黃沛津回應指，當晚
受影響的有120幢大廈，僅得一座、即耀華樓本身因機件
故障，正進行維修，而未有後備電。
多名區議員及分區委員會委員會上要求中電向受影響居

民作出電費減免作為賠償，中電企業事務總監（對外關
係）范繼陶未有正面回應，僅再次為事故致歉，期望各界
耐心等候中電的詳細報告，又透露為免阻塞明渠，料一周
內完成移除電纜橋的工作。

認集結管武兩罪 15歲少年候懲

龔振祺與街坊打鬥案 證人稱遭被告左肩撞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攬炒派前觀塘區
區議員龔振祺，於去年6月在其議員辦事處外
與一對夫婦衝突。3人同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打
鬥罪，其中夫婦早前獲准簽保守行為，龔否認
控罪，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開審。涉案的
丈夫以控方證人身份作供，指當日其妻被龔的
義工罵「跛婆」和「癲狗」，他遂加入罵戰，
被龔以左肩撞到上身，他因怕後跌而前傾，才
致左肩撞到龔的上身。龔自辯稱當時被街坊圍
罵，只想離開並無意打鬥。裁判官劉淑嫻聽取
雙方陳詞後，押後至7月14日裁決。
被告龔振祺（30歲，時任區議員）被控於
2021年6月15日，在油塘高怡邨高遠樓地下區
議員龔振祺辦事處外參與非法打鬥。同案被告
夫婦陳志剛（50歲、裝修工人）和連少芳（49
歲、家庭主婦），早前獲控方不提證供起
訴，獲准各自簽1,000元及守行為一年，兼付

堂費500元，
陳志剛昨日作供表示，2021年6月15日下
午，他駕車載妻女回家，泊車時聽見妻子被龔
的義工「玲姐」罵「跛婆」和「癲狗」，又被
指該處不可停泊，遂加入罵戰。被告當時行近
其妻，他因害怕妻子被撞到，遂用手攔在被告
與妻子之間。他與被告對罵期間突遭被告以左
肩撞向其右上身，他怕向後跌而將身體傾前，
結果左肩撞到被告的上身，之後聽到「哎呀」
一聲，見被告倒地，其妻亦倒地。
龔振祺自辯稱，起初其義工「玲姐」與夫婦
對罵，他擔心有肢體衝突，遂伸出手臂分隔
雙方，但其後被夫婦指罵，情況升溫，他因
「感到害怕」，故慢慢向前走找空間離開，
並無意打鬥。
控方質疑他：「點解唔右邊走？」龔則

稱與陳距離太近，「唔諗得咁多」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20年母親節，
攬炒派中人發起所謂「九龍大遊行」，有暴徒
在各大商場集結搞破壞，晚上更有百多人在旺
角堵路。其中，有5名男子被控非法集結等
罪，昨日在九龍城法院再訊。案發時13歲的
少年當時被搜出彈叉及101粒鋼珠，他承認非
法集結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兩罪。裁
判官梁雅忻昨日應辯方要求，下令少年還押至
7月15日在少年庭判刑，其間索取勞教中心、
青少年罪犯評估委員會等一系列報告。餘下4
名男子則暫無須答辯，准保釋至8月10日再
訊。
5名被告分別為現年24歲的李煒健、24歲的
關世豪、19歲的何偉康、26歲的蔡尚縉及15歲
少年。他們同被控於2020年5月10日，在旺角
彌敦道與花園街之間的山東街一帶，與其他身
份不詳者參與非法集結。15歲少年另涉攜有一
個彈射器及101粒金屬鋼珠，和何偉康各被加
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據少年承認的案情指，當日的「九龍大遊

行」由尖沙咀遊行至彌敦道，西九多個商場和
餐廳均有人聚集，其後「行動升級」，向馬路
掟雜物及焚燒垃圾桶等。當晚10時半，約有
100人在山東街、彌敦道及通菜街聚集，高叫辱
警口號，佔據行車道令部分車輛需要慢駛，有
人踢倒路面上的垃圾桶堵路。閉路電視拍到涉
案少年站在路中間手持雨傘指向垃圾桶。

警方其後展開驅散行動共拘捕207人。其中
一小隊警員橫過豉油街時，看到30人沿花園街
奔跑，但發現警員後折返山東街。警察小隊隨
即衝向人群截停25人，並在涉案少年褲袋中搜
出彈射器及鋼珠。
控方透露，被告事發時沒有任何刑事紀錄，

但現有簽保令在身，並有一項案底。辯方留待
索取報告後才作求情。梁官批准案件7月15日
於少年法庭判刑，等候勞教中心、教導所、更
生中心及青少年罪犯評估委員會的報告。
少年還押候判，其餘4人則獲准暫時無須答

辯，保釋等候8月10日再訊。

上訴申請人鄧希雯案發時23歲，在中文大學修讀中文
文學士及教育學士雙學位。申請方爭議原審法官李

慶年「選擇性接納」申請人當日在警方發射催淚彈後於
現場停留約13分鐘，卻全盤否定她留在現場的原因。法
官彭偉昌昨日頒下的判詞中形容「這個批評是令人費解
的」，指原審裁定鄧不可信，所給出的理由也「絕非如
申請方聲稱的那麼單薄」。

指寫判詞非參加徵文比賽
彭官進一步指出，鄧承認當日選擇留在現場，「如非

屬實不會胡亂作出。」對鄧辯稱留在現場是為「獲取寫
作靈感」，彭官同意原審法官指，案發時社會持續動
盪，在騷亂中受傷和未能取得靈感相比，「哪個後果嚴
重，只是常識問題」「無辜路人定必盡早離開」，加上
她「滿身裝備」、承認防毒面具早掛頸上，與她因聞到
刺鼻氣體才戴上一說，「是無法相容的。」
彭官認為，就裁定申請人暴動罪成，原審法官所給的

理由清楚，結論是「無可批評的」，「當然，原審法官
可以把他的思路解釋得更詳細」，但「寫判詞不是參加
徵文比賽，不講求完美」。
對申請人爭議當日示威者的位置「不時移動」，原審

按防線來劃出暴動核心範圍不夠清晰，以及聲稱鄧被制
服的位置，比另一被告更遠離示威者前線，鄧反被裁定
身處暴動的核心範圍，故裁決「完全不合邏輯」，彭官
在判詞中批評申請方對暴動核心範圍的劃分投訴是「完
全不顧案中的證據」。
彭官指出，根據呈堂片段及圖例計算，以及辯方不同

估算，暴動核心範圍都包括鄧所在位置。至於鄧被裁定
身處暴動的核心範圍，彭官再批評此投訴「根本不應該
被提出」，「只要不把原審法官的話東抽一句西抽一句
地分開詮釋，他的意思是明顯不過的，沒有什麽不合邏
輯。」

批投訴「根本不該被提出」
原審案件包括本案申請人鄧希雯在內共有4名被告，俱

被控一項暴動罪。控罪指，被告於2019年11月12日在中

大二號橋及環迴東路一帶，連同一名女子及其他身份不
明者參與暴動。鄧與另兩名被告亦被控一項在身處非法
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罪，即一個眼罩及一個防毒面罩，
鄧又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即一個能發出鐳射光
束的裝置。
案件經審訊後，鄧於去年7月7日在區域法院被法官李慶

年裁定暴動及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兩罪成，判囚
3年9個月。另外3名被告，除1人全部罪名不成立外，餘下
兩人分別因暴動及蒙面罪成而被判囚4年半及2個月。

昨掛一號風球 明料狂風驟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本月26日深夜，粉嶺公
路有人非法賽車及釀車禍起火。警方深入調查後，共拘捕
涉案6名男司機及扣查6部同一牌子私家車。調查發現，
一班車友當日在牛潭尾聚會後，各自駕車離開時「即興鬥
車」，其中一車駛至粉嶺公路失控撞向路邊起火，更被尾
隨的另一車撞上，兩車司機由其他車友接載逃去；事後有
人向警方虛報私家車被盜。
被捕6名男司機年齡介乎23歲至40歲，部分人有危險

駕駛、不小心駕駛或超速駕駛紀錄，警方昨日已落案起訴
部分被捕人非法賽車、危險駕駛、誤導警務人員及交通意
外後不顧而去等罪名。案件調查仍在進行中，其餘被捕人
不排除會被起訴。
警方嚴厲譴責涉案司機危險駕駛行為，不單令自己置身
於危險，更罔顧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幸未有造成嚴重
傷亡。警方會繼續密切監察及打擊非法駕駛相關行為。

非法賽車自炒焚毀 6人被捕涉誤導警員

◆被警方扣查的6輛同一牌子私家車。

◆圖為2020年5月10日當晚，警員在旺角山東
街制服多名暴徒。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天文台昨日
發出特別天氣提示，指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
已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已進入香港800公里範
圍，並於昨晚9時10分發出一號戒備信號熱帶
氣旋警告，預料今日風勢會逐漸增強及驟雨漸
轉頻密，明天更可能會有狂風驟雨及雷暴，周
末期間雨勢有時頗大。

中環碼頭一帶昨日下午風力明顯增強，海面
有微浪。天文台預料有關熱帶低氣壓會在未來
兩日，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並逐漸增
強。在熱帶氣旋登陸之後，香港會受活躍偏南
氣流影響，周末雨勢有時頗大，直到下周初天
氣都會持續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天文台提醒
市民計劃戶外活動要留意最新天氣報告。


